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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子公司 

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

子公司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启明星辰”）

2015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

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上市公

司转让标的资产之一的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方高科”）100%股权给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网御星云”）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相关情况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上市公司组织结构，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网御星云拟使用自有资金以现

金方式受让公司持有的安方高科100%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网御星云将持

有安方高科100%股权，安方高科成为公司子公司网御星云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交易价格的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7）第233号《资

产评估报告书》，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选取两种评估结果中的

较高者作为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安方高科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54,000,000元，参考该估值，确定本次交易价格为人民币154,000,000元。 

3、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收购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仍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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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对原资产收购的影响 

根据启明星辰与网御星云于2017年11月9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

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日起，启明星辰不再对安方高科的股权享有任何权利或承

担任何义务，而网御星云对其受让的安方高科的股权相应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

东义务；同时约定，对于协议签署之前，启明星辰基于其为缔约一方的与安方高

科原股东于天荣和郭林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相应的补

充协议中享有相关权利义务，不因《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或安方高科股权的转

让而发生转移，仍由启明星辰享有和承担。 

三、独立财务核查意见 

经核查，根据上市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网御星云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上市公司在收购安方高科 100%股权时与安方高科原股东于天荣、郭林签订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不受

本次股权转让的影响，其权利义务的主体认为启明星辰和原股东于天荣、郭林；

且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系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组织

结构，利于公司发展。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原交易

对方于天荣、郭林的相关补偿义务发生变更，本独立财务顾问仍将继续积极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督导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业绩

补偿的相关承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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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将子公司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

子公司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李  珍                 陶  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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